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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082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
承辦人：許菁菁

電話：06-2521083分機14

傳真：06-2525553

電子信箱：tnsccm6@gmail.com

受文者：臺南市立永康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3月1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輔字第111029885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 (0298855A00_ATTCH1.jpg)

主旨：有關本市「青少年探索班」招生訊息，請協助轉知及參考

運用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青年發展署「青少年生涯探索號計畫」（下稱

青探號計畫）辦理。

二、青探號計畫以國中畢業（修業完成）後，年滿15歲至18

歲、未升學未就業，生涯未定向有轉銜扶助需求之青少年

為主要服務對象，含:高中已錄取未完成註冊之學生、有生

涯探索需求之中離生。

三、國三下學期有中輟經驗或無升學意願學生，得提前介入予

以協助。

四、檢附青少年探索班招生文宣1份（如附件）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中學、臺南市各公立高

中職、臺南市各私立高中職、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調查保護室、臺南市政府社會

局、法務部矯正署臺南少年觀護所、臺南市第一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、臺南市政

府少年輔導委員會、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

副本：社團法人台南市教育及兒童青少年發展協會、本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